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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答辩记录表

投标人 惠州市鸿业电力有限公司

投标人澄清、说明、补正情况

1、投标函报价为788.749821万元与施工投标承诺函的报价18万元不一致，电话告知
投标单位，投标单位电话回复以投标函报价788.749821万元为准。
2、投标函和施工投标承诺函的工期为324天或2026年7月4日。电话告知投标单位，
投标单位电话回复以324天为准。

投标人代表签名

评委会意见 同意

注：此表填写的情况不得超出招标文件范围或改变招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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